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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
法
治
也
一
。

最
近
國
內
頒
布
之
刑
法
刑
事
訴
訟
法
及
民
事 

新
訟
法CC
俱
已
於
上
月
豐
日
施
行
。。此
次
法
律 

之
改
革
。其
最
要
之
点
。在
四
級
三
審
制
之
改
爲 

三
級
三
審
制
。煮
以
法
院
祇
有
三
級
。而
虛
四
級 

等
於
具
文"
。曾
不
若
直
捷
了
當
改
爲
三
級
耳
。。 

此
則
循
名
核
實
。。無
可
非
議
。。顧
法
律
之
喜
精 

神
二
恒
寄
託
於
真
能
守
法
。。且
能
活
用
法
律
之 

人
。。又 
一 
法
律
之
施
行
。。動
關
乎
壹
切
行
政
。。 

與
夫
各
種
設
備
。。我
國
法
律
雖
未
完
備
。C
若
能 

切
實
施
行
。。未
嘗
不
可
收
幾
許
效
果 
。然
自
來 

所
獲
效
果
。，乃
微
乎
其
微
：
此
由
於
法
律
之
未 

盡
適
宜
者
猶
細
。
而
執
法
者
未
能
深
体
立
法
者 

之
真
旨
。。其
關
係
實
大
焉
。。

試
言
刑
法
；
保
安
處
分
。乃
爲
注
重
社
會
之 

防
衞
，而
於
刑
事
政
策
上
。。師
法
各
國
新
制
而 

則
效
之
者
，第
保
安
分
處
分
：
不
能
無
相
當
之

感
化
教
育
机
關
。，現
多
尙
未
籌
設

殽
備: 

。8
施

後C
設
或
法
官
依
一

?

受

此
保
安
處
分
宀 

從
而
感
化:
小 

送
執
行"
。此

H

將
安
從
而
執
行
。。安

若
酗
酒
犯
罪
：.
復一 

宜
爲
之
佈
置
，
期
：

處
移 

之
實

以
上
各
號
舲
由
雲
埠
開
往
遠
東
特
開
往
上
海
一 

天
以
供
搭
客
遊
覽

eaw
ssBBiiiM

諸君入埠請到永生號 ̂
$1 替

事
之
所
苦
者
爲
被
吿
，。被
吿
之
所
最
苦
者
爲
覊 

押
。。体
面
人
士
一
旦
禁
入
囹
圄
。。卽
使
將
來
案 

得
大
白
。。而
目
前
喫
虧
。。已
百
身
莫
贖
。。且 
一 

經
道
塗
喧
傳
。。某
某
爲
刑
事
。。被
吿
則
不
論
有 

罪
無
罪
。
其
人
之
信
譽
已
喪
失
泰
半
矣
。。現
旣 

擴
大
自
訴
範
圍
。。
一 
般
好
訟
之
徒
。。難
保
不
濫 

行
自
訴
。.是
宜
於
刑
訴
法
第
三
百
八
十
條
規
定 

。「于
第
一
次
審
判
期
日
前
。。訊
問
自
訴
人
及
被 

吿
二
点
，多
加
注
怠
一。尤
其
於
情
節
離
奇
之
案 

。。嚴
鞫
自
訴
人:
使
無
理
者
不
得
藉
端
興
訟
。。 

而
于
被
吿
。。其
非
顯
有
罪
責
者 
。不
必
覊
押
交 

保
。。以
免
精
神
上
之
痛
苦
。

次
言
民
事
訴
訟
法
。。  

^

法
於
訴
訟
之
進
行
。。 

力
杜
故
意
延
滯
。。於
調
解
則
先
在
起
訴
前
實
行 

。。旣
不
延
誤
案
件
之
進
行
，"
又
予
人
民
以
和
息 

机
會
。。他
若
多
用
執
行
。，限
制
第
三
審
二
要
旨 

在
求
訟
案
之
速
結
，"
是
則
延
累
之
苦
可
去
其
什 

五
六
矣2
顧
有 
一 点
須
望
注
意
者
。，簡
易
案
件 

規
定
爲
八
百
元
，。三
審
上
訴)
。須
逾
五
百
元
之 

利
益
、。又
可
以
命
令
减
爲
三
百
元
。C

或
增
至
一 

千
元
。。則
簡
易
案
件
之
第
壹
審)"
尤
應
將
其
曲

直
是
非
，，窮
加
研
鞫
：
庶
無

不
必
故
意

拖
延
。•
希
圖
徼
倖
。.•
庶
使
此
次
新
布
法
律
之
精

一# 宥
書
籍n

買
紙
礬
注i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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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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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業
部
敢
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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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價
目
本
母
派
到
毎
月
收
銀
七
毛
五 

8

H

本 
若
派
不
到
者
郵
票
寄
上
每
月
収
銀 
一元 

依 

代
本
報
兼
接
理
各
種E
件
・
・
如
傳
單•
貨
單
。敬 
英
屬
及
美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九
元
七
毛
五 

晓 

倒 
名
片
・
入
魚
紙
仔■
信
封
面■
信
箋
・
券
據
：
辅

 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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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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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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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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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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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

母
恕
未
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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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均
工
作
精
美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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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
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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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接
造
笠
巴
圖
章
：
計
價
特
別
相
宜
：
仰

均
要
先
患
空
函
定
閱
恕
不
奉
呈 

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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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
留
心
賜
顧
是
荷•■

意
者
，。卽
嚴
限
可
法
警
察
机
關
移
送
人
犯
。。改 

爲
二
拾
四
小
時
以
內
。C

對
覊
押
人
犯
量
加
限
制 

。。及
自
訴
之
擴
張
範
圍
。，夫
警
察
机
關
逮
捕
人 

犯
長
期
覊
押
。。誠
有
流
弊
。。然
有
歸
入
值
緝
之 

事
：
亦
不
能
絶
對
脫
離
警
祭
机
關)
。故
嚴
限
移 

送
之
餘
。C

仍
應
注
意
警
察
机
關
平
日
辦
事
之
何 

若
。。至
自
訴
之
擴
大
範
圍
。。亦
不
能
謂
絕
無
流 

幣
：
如
上
海
特
區
。。自
訴
原
不
以
初
級
及
親
吿 

爲
限
。。因
而
常
有
借
端
興
訟
；
意
圖
敲
詐
。。
一 

旦
所
計
得
遂
。。卽
行
撤
囘
者
。、今
於
自
訴
雖
不 

能
任
便
撤
囘
。。此
祇
限
於
消
極
方
面
：
痛
以
刑

言
論
 

新法律施行後之研討 
』 

▲
實
行
三
級
三
審
制

國
家
之
法
律
。。原
以
增
進
國
家
人
民
之
福
利 

爲
主
旨
；
故
凡
利
於
民
之
法
律
興
之
。。害
於
民 

之
法
律
革
之
。。我
國
修
訂
法
律
。。始
於
淸
末
。。 

迄
今
三
十
年 
。而
人
民
尙
少
得
到
法
律
之
實
惠
一 

。。是
以
論
政
者
力
謀
所
以
改
善
之
道
。。將
以
薪

不蓄資如梅無備 

置
有
自
由
車
者
以
有
經
驗
故 

無
論
在
何
途
程
均
和
審
視
其 

車
內
之
煤
氣
油
與
血
是
否
足 

用
幷
至
少
亦
隨
帶
装
餘
閒
車 

輪
以
備
不
虞
故
吾
人
云
「如 

井
已
掘
斷
無
渴
理
」一
如
汝
欲 

爲
養
老
及
防
困
乏
瓶
則
須
將 

汝
現
在
聰
得
之
款
烂
蓄
請
在 

賣
路
銀
行
開
貯
戶
和
行
對
於 

壹
員
及
以
上
之
貯
也
槪
樂
爲 

接
受
幷
給
以
週
息
貳
釐 

本
行
在
滿
地
叫
雲
幻
華
及
域 

多
利
等
埠
設
有
華
人
支
部
請 

往
該
處
商
洽
求
助
幷
問
如
何

一葉着代理詩丕亞懿 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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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千價銀八元

來
窮
困
或
需

儲
蓄
以

濟
助
之
最
善
方
法

訟
法
。

權
一

加
注
神
。。得
以
充
分
發
揮
。而
人
民
亦
可
實
受
其
益

i

效 
薪 
合 
（3. 

之 
直 

也


